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就懲教署福利基金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提交的報告

序言

懲教署福利基金(下稱「基金 J )乃根據《監獄條例} (香港法例第 234

章)第 24C至 24M條設立。

2. 根據〈監獄條例〉第24G條，基金由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園管理。本

人現按〈監獄規則〉第264B條的規定，向立法會主席及各議員提交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一年內，經簽署及稽核的收支帳目表、審

計署署長的報告，以及本人就基金管理情況所擬備的報告。

3. 基金設立的目的，走向有需要的職員給予經濟援助，並為懲教署所

有職員提供康樂與福利設施，以及在該方面給予資助。基金由以下款項

集成:

捐予基金的任何款項;

出售紀念品的得益，以及來自處置為基金的目的而持有的其他

財產的得益;

(a)

(b)

出租為基金的目的而持有的度假處所或康樂設施所收取的所

有款項;

(c)

從署長或其代表為基金的目的而舉辦的社交、教育及康樂活動

中收取的所有費用

(d)

因將基金投資而得的款項;(e)

作為自基金借出的貸款的利息而累算產生的款項;

根據行政長官為施行〈防止賄路條例)(第 201 章)第 3 條而不

時頒布的公告，被劫令以撥付基金的方式處置的金錢饋贈;

(f)

(g)

由立法會批撥子基金的任何款項;

於緊接< 1999 年紀律部隊福利基金法例(修訂)條例)(1 999 年

第 58 號)附表 3 生致前在基金中持有的款項，以及於緊接該附

表生效前可為基金追討的、並於該附表生效後才撥付基金或為

基金討田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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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任何其他合法來源、而撥付或須撥付而記入基金的貸項下

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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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宗豈

根據《監獄條例〉第 24H(1)條的規定，基金可用於下述任何用途:4.

提供和維持設施活動以供懲教署僱員及前懲教署僱員享用(a)

為 (a)段所指明的目的而取得土地財產及非土地財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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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圍僱員的僱用付款予他們;(c)

就法圍代理人提供的服務付款;(d)

借出貸款予懲教署僱員及前懲教署僱員;

批出經濟援助金予於去世時屬懲教署僱員或前懲教署僱員的

已故者的受養人，以供支付該等已故者的積撿費;

(e)

(f)

以供用於(f)段所述以外提供資助金、津貼及饋贈予受益人，

的其他用途;

(g)

製造或取得紀念品以出售予受益人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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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予慈善或社區組織;

為向法團或基金提供的貸款支付須繳付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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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運作情況

5.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共有款項 5 ， 225 ， 472 元。年內，基

金的總收入為 600 ， 502 元。

6. 基金的款項用以息及職員，尤其是促進職員福利及提供康樂設施。

各懲教院所的職員會所均獲基金發放職員津貼，每人每年30 元，用以資

助舉辨患及職員的聚會或活動。

7. 基金為有需要的職員家屬提供經濟援助。根據現行安排，倘有職員

去世，其家屬可獲發放資助金，用以支付墳撿費。年內，基金共撥出款

項 40 ， 000 元。

8. 此外，基金亦向職員提供貸款，年息不逾五屋。年內，基金並無向

職員貸款。職員如需款項應急，或為合理需求或生活舒適而擬添置用品

但通常又無餘錢可用者，更樂於採用此項貸款服務。

9. 基金亦提供資助金，包括送給服務不少於二十年而即將退休的職員

的資助金及其他福利資助金。年內，基金共撥出款項 172 ， 962 元。



主呈且

10. 根據〈監獄規則〉第264A 條，審計署署長獲委任為基金的審計師。

11. 經稽核的基金收支帳目表現已擬備。審計署署長的報告及經簽署的

收支帳目表見於附錄。

庫務署署長

12. 根據《監獄規則〉第257 條，基金由庫務署署長負責保管。尺，應付

予基金的金錢，均即時悉數撥付庫務署署長，由其記入懲教署福利基金

帳戶的貸方，並每月向懲教署提交一份申報表，列出基金一切帳目往來

的詳情。所有關於基金的付款，悉由懲教署提出要求，然後由庫務署署

長支付。

主荳i

13. 承蒙庫務署署長、審計署署長及其他有關人員的協助，使基金的運

作得以符合懲教署職員的最佳利益，本人謹藉此機會向他們致謝。基金

將會繼續以最令職員受惠的方式運作，務求最多職員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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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長署署教港香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懲教署福利基金

截至 2021 年 3 月 3 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附錄



對著書時5 |
香港特別行敢區政府

審計署

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

E后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5頁的懲教署福利基金財務報衰，該等財

務報表包括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

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

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懲教署福利基金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

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監獄規則> (第

234章，附屬法例的第 264 (l )(b)條妥為擬備。

賣身的gill

我己按照《監獄規則》第 264A (3)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

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 f審計gifiit財務敲著審

計府第三吉撐仿賣{f J 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懲教署福利基金，

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

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jf/l!/!JR~~~法• it J!t !R III要 ifff須清輝 $9畫在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監獄規則》第 264 (l )(b)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及



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須負責評估懲教署福利基金

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

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o

• it giffit 1.1 f§需要• it iIffJlil:苦撐figJ!t II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o 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灌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者為高;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舉並非旨在對懲教署福利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評價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

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判定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

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

關，而且可能對懲教署福利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

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

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

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

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

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懲教署福利基金不能繼續持續

經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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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審計署署長

首席審計師

蔡秀玫代行

2021 年 1 1 月 2 日

審計署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人境事務大樓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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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福利基金

2021年 3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衰

附詮 2021 2020

港兀 港兀
流動資產

紀念品存貨 100,460 91 ,235
紀念盾存貨 11 ,610 10,965
應收銀行利息 9,463 28 ,251
預支款項及按金 5,645 14,585
原於二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 500,000 500,0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4,651 ,814 4,849,240

5,278,992 5,494,276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 (53 ,520) (37,914)

資產淨值 5,225,472 5,456,362

累積基金

資本

累積盈餘

5 500,000
4,725,472

5,225,472

500,000
4,956,362

5,456,362

隨附附註 1 至 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

胡英明

2021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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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福利基金

截至 2021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2021 2020

港兀 港兀
收人

售賣紀念品收入 7,019 82,144
售出紀念品成本 (5 ,719) (61 ,642)

售賣紀念品的毛利 1,300 20,502
政府資助金 355,920 353,880
銀行利息 43 ,282 91 ,322
捐款和.自願捐獻 200,000 350,000
度假處所電費和維修保養費 16,180

600,502 831,884

支出

設施活動和職員福利資助金 (617,570) (873 ,642)
為僱員或前僱員積礦費提供經濟援助金 (40,000) (40,000)
其他福利資助金 (1 72,962) (1 95 ,836)
香港懲教博物館紀念品商店營運開支 (860) (1,040)

(831,392) (1,110,518)

年度虧組 (230,890) (278,634)

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30,890) (278,634)

隨附附註 l 至 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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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福利基金

截至 2021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本
元

資
港

2019年 4 月 1 日結餘

20 叩開20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500,000

2020年 3 月 31 日結餘

累積盈餘

港元

5,234,996

(278 ,634)

500,000 4,956,362

2020-21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021 年 3 月 31 日結餘 500,000

隨附附註 1 至 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6 -

(230,890)

4,725 ,472

總額

港元

5,734,996

(278 ,634)

5,456,362

(230,890)

5,225 ,472



懲教署福利基金

截至 2021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詮 2021 2020

港兀 港兀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年度虧在出 (230,890) (278 ,634)

調整項目:

銀行利息 (43 ,282) (91 ,322)

紀念品存貨的(增加)/減少 (9,225) 21 ,819

紀念盾存貨的(增加)/減少 (645) 16,660

預支款項及按金的減少/(增加) 8,940 (1 0,368)

應付帳項的增加/(減少) 15,606 (1 4,622)

預收款項的減少 (2,020)

營運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59,496) (358 ,48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已收銀行利息 62,070 85,455

投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62,070 85 ,45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淨額 (197,426) (273 ,032)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849,240 5,122,272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4,651 ,814 4,849,240

隨附附註 1 至 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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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福利基金

財務報衰附詮

1. 概況

懲教署福利基金(基金)設立的主要目的，是按照《監獄

條例} (第 234章)第 24H條的規定，提供和維持設施活動

以供懲教署僱員及前僱員享用，並向他們借出貸款;批

出經濟援助金予已故懲教署僱員或前懲教署僱員的受

養人;提供資助金、津貼及饋贈予受益人;以及製造或

取得紀念品以出售予受益人及其他人。

基金的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24樓。

2 主要會計政策

( a) 符合準則聲明

財務報表是根據〈監獄規則}(第 234章附屬法例的

第 264 (l )(b)條的規定，以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此乃綜合詞彙'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擬備。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

要如下。

(b)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礎

財務報表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

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o 該等判斷、估計及假

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產、負債、收入

及支出的呈報款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均按

經驗及其他在當時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訂。

倘若沒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則會採用該等估

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

礎。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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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估計及其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如修

訂會計估計只會影響當年的會計期，會在當年的會

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如修訂會影響當年及未來的

會計期，則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

訂。

基金在應用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

計判斷。無論是現時對未來作出的主要假設，或在

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其他主要不明朗因素，

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值

在來年大幅修訂。

(c)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

採納。適用於本財務報表呈報年度的會計政策，並

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

基金並無提早採納於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任何修

訂、新準則及詮釋。基金正就採納該等修訂、新準

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

評估。直到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是採納這些

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基金的運作成果

及財務狀況構成量大影響。

(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 初始確認及計量

基金在成為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其中一方當

日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這些資產

及負債初始時按公平值並加上或減去因收購

金融資產或發行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

成本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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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金融資產包括應收銀行利息、定期存款

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這類資產旨在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即只包括所支付的本金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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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v) 所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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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別包括應付帳工頁，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

攤銷成本值計量。

(iii)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

時，或當基金已轉讓該金融資產連同擁有權

的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時，該金融資產會被

註銷確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己履行、取消或到期時，該

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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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金融資產減值

對於應收銀行利息、定期存款和現金及等同現金

項目，基金以預期信貸虧損計量須予確認的虧損

準備。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

這些虧損為按合約應付予基金的合約現金流量

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問的差額，並

按實際利率折現。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

計量:

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

工真的信貸風險並無大幅增加):這是預期在

報告日後 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

的虧損;或

-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

工真的信貸風險大幅增加):這是預期在金融

工具的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所

引致的虧損。

在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

否大幅增加時，基金會比較金融工具在報告日和

在初始確認日評估的違約風險。在評估風險時，

如 (i)借貸人不大可能對基金履行全部還款責任;

或 (ii)金融資產已逾期90 日，基金會視為出現違

約事件。基金考慮合理及有憑證的數量及質量資

料，包括過往經驗及無須以過度成本或人力取得

的具前瞻性資料。

在上一個報告期被確認為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

的金融資產，若其信貸質素改善並扭轉先前作出

信貸風險大幅增加的評估，則虧損準備由期限內

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如沒有合理期望可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資產

會被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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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貸款利息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可酌情批准貸款，年息五

塵，按每月月底的尚欠款額計算，直至貸款全數償

還為止。利息須於上一期還款應繳付日期起計一個

月內或欠繳任何一期按月還款時繳付。在報告日，

基金並無此等尚未償還的貸款。

(f) 收入確認

(i) 如基金合理確信可以收到政府資助金及遵

守資助金的附帶條件，政府資助金便會確認

人帳。

(ii)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方式確認

人帳。

(iii) 捐款收入於收到現金及獲批准接受後確認

人帳。

(i v) 銷售紀念品於紀念品送遞及所有權轉移後

確認人帳。

(v) 使用度假處所的收費均以應計記帳方式確

認人帳。

(g) 紀念品及紀念盾存貨估值

售出紀念品存貨的成本以先人先出的方式計算，而

年終時存貨的價值則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

較低者計算。可變現淨值是在正常業務情況下估計

的售價減去估計的售賣開支得出。退休人員的紀念

盾是按歷史成本列帳。

(h)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現金、銀行存款及可隨時

轉換為已知金額現金而價值變動風險不大，以及於

存入或購入時起計三個月內到期的短期高流動性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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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2404,651 ,814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定期存款、存於庫務署署長戶

口的現金及銀行現金。下文闡述這些金融工具所涉及的

主要風險。

4.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

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在報告日，

基金的各類別金融資產承受的最高信貸風險額為資

產負債表所述該等資產的帳面值。

(a)

為限制所承受的信貸風險，基金只會與香港信譽昭

著的持牌銀行進行交易。故此，與定期存款和銀行

現金有關的信貸風險被視為偏低。至於存於庫務署

署長戶口的現金，其信貸風險甚微。

在報告日，定期存款和銀行結餘的信貸質素，根據

穆迪的評級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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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825

3,127,880

4,990,705

1,698 ,722
2,935 ,491

4,634,213

按信貸評級所示的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

Aa1至Aa3

Al至的

儘管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

定，但基金估計這類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並不

重大，因此無須作虧損準備。

(b)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

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

利率風險。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

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由於基金的定期存款按固定

利率計息，當市場利率上升，它們的公平值便會下

跌。然而，由於它們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利率

變動將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虧組和權益。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

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無須面對重大

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因為浮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

人並不多。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機構在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

任時遇到困難的風險。

在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方面，基金維持足夠的現金及

等同現金項目水平，以資助其運作和減少現金流量

波動的影響。因此，基金並無重大的流動資金風險。

於 2021 年 3 月 3 1 日，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

為三個月或以下 (2020年:三個月或以下) ，有關資

料是根據合約上未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

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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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本管理

基金的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和累積盈餘。該資本為己故鄧

肇堅爵士的捐款，按照其意願，只可動用利息收入。基

金管理資本的宗旨如下:

(a) 遵守〈監獄條例》及《監獄規則〉的規定;及

6.

(b) 維持資本基礎以履行上文附註1 所載基金的目的。

基金管理資本時，會確保在計及其預計現金流量需要、

日後債務及財務承擔後，資本水平仍足以應付日後開

支。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

所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均以與其公平值相等或相差

不大的金額列於資產負債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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